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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环〔2019〕162 号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
《珠海市机动车维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横琴新区管委会,各区政府（管委会）,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卫生健康局、市应

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珠海监管分局，市保险行业协会、市汽车

摩托车销售维修行业协会：

为打赢打好蓝天保卫战，按照《广东省打赢蓝天保卫战实施

方案（2018—2020 年）》关于在汽修行业推广应用低 VOCs 含量

珠 海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文件
珠 海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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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保型涂料的要求，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珠海市机动车

维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整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径向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反

映。

附件：珠海市机动车维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整治工作方案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珠海市交通运输局

2019 年 7月 29 日

（联系人及电话：市生态环境局 梁铭诗 2236512；

市交通运输局 张超毅 251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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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珠海市机动车维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整治
工作方案

为规范我市机动车维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治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

部等国家六部委《“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环

大气〔2017〕121 号）以及《广东省打赢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2018

—2020 年）》（粤府〔2018〕128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

决定在全市开展机动车维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工作。

本方案所指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是对机动车维修企业（以

下简称“汽修企业”）喷涂、补漆等产生挥发性有机物污染作业的

防控治理。汽修企业推广应用低 VOCs 含量的环保型涂料应符合本

工作方案要求。

一、整治目标

从源头、过程、收集、治理、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的污染防治。按照《广东省打赢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

（2018—2020 年）》要求，2020 年年底前，全市范围内基本实现

定点汽修企业底漆、中漆环保型涂料替代，鼓励实行面漆环保型

涂料替代。城市建成区内未实现底漆、中漆环保型涂料替代的汽

修企业，要安装 VOCs 在线监测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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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治时间

2019 年 9 月底前，完成涉喷涂、补漆工序汽修企业的排查工

作，建立整治工作清单。

2019 年 12 月底前，对整治工作清单内的汽修企业组织宣贯

培训，动员各汽修企业开展自查自改。督促市场管理、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维修资质等手续不齐全，以及露天和敞开式、废气治

理设施设置和运行不规范、废气不达标排放的涉喷涂、补漆工序

的汽修企业对照整治目标进行自主整改。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整治的涉喷涂、补漆工序汽修企业占

排查清单总数的 60%以上。依法查处辖区内市场管理、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维修资质等手续不齐全，以及露天和敞开式、废气治

理设施设置和运行不规范、废气不达标排放的涉喷涂、补漆工序

的汽修企业。

2020 年 12 月底前，全市范围内基本实现定点汽修企业底漆、

中漆环保型涂料替代。城市建成区内未实现底漆、中漆环保型涂

料替代的汽修企业，要安装 VOCs 在线监测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

联网。

完成低 VOCs 含量的环保型涂料改造、安装 VOCs 在线监测设

施的汽修企业自行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单位出具废气监测报告，

连同改造或在线监测设备安装的相关佐证材料，提交辖区生态环

境部门备案。

三、整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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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格环境准入。依法依规把好机动车维修企业环境准

入关，按照《广东省打赢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要求，禁止新建使用高 VOCs 含量溶剂型涂料等汽修企业（共性工

厂除外）。

（二）强化源头治理。借鉴广州、深圳、佛山、中山等城市

的推广使用经验，结合我市汽修行业推广低挥发性有机物涂料座

谈会以及部分汽修企业使用调查情况，目前已经具备在全市汽修

行业全面推广、使用低 VOCs 含量的环保型涂料的条件。鼓励倡导

汽修企业全面开展低 VOCs 含量的环保型涂料改造和使用，从源头

上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三）强化规范治理。不愿开展低 VOCs 含量的环保型涂料

改造的汽修企业，必须深化治理。必须规范废气收集系统，安装

具备处理漆雾、过滤粉尘、去除异味、高效净化有机废气功能的

污染防治设施，鼓励采用污染物去除效率较高的技术。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限值标准参照《表面涂装（汽车制造业）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排放标准》（DB44/816-2010）执行。排气管道应按照《广东

省污染源排污口规范化设置导则》（粤环〔2008〕42 号）等要求

安装，标明废气走向，并在净化装置前后设置可封闭的自动及手

工采样口。

汽修企业低 VOCs 含量涂料和溶剂型涂料须分开不同的喷枪

进行使用，并明确标识。涂料、有机溶剂、清洗剂等含挥发性有

机物的原辅材料在运输、转移、储存、调配等过程中应保持密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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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程中随取随开，用后及时密闭。

（四）探索共享喷涂模式建设。大力推广汽修行业实施集中

喷涂中心建设，2020 年底前，市内探索建立至少一个汽修共享喷

漆中心。鼓励使用油性涂料涂装作业工序进入集中喷涂中心进行。

四、保障措施

（一）压实责任。各区政府（管委会）负责具体推进，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卫生健康、应急管理、

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等（详见附件

1）要加强合作，协同共治，通过市场管理、行业发展布设规划、

用地、职业安全健康等方面加强对汽修行业的各项监督管理，按

照各自职责做好汽修行业整治的相关工作。各区政府（管委会）

要明确工作目标，细化工作任务；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

加强督促、指导工作，定期通报整治进度，将整治完成情况纳入

环境保护责任暨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

（二）强化监督管理。2019 年 9 月底前，市交通运输局牵头，

联合市汽车摩托车销售维修行业协会以及各区政府（管委会）完

成辖区内涉喷涂、补漆工序汽修企业(含备案和未备案）排查，建

立整治工作清单，填报附件 2并抄送市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部

门要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监管作用，和生态环境部门形成联动机制，

建立监管信息通报和共享反馈制度，保障整治效果，促进汽修行

业规范绿色化发展，并落实各项安全措施，确保安全生产。2020

年 6月底前，依法查处各类手续不全、污染严重的涉喷涂、补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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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汽修企业；2020 年 12 月底前，全市范围内基本实现定点汽

修企业底漆、中漆环保型涂料替代。城市建成区内未实现底漆、

中漆环保型涂料替代的汽修企业，要安装 VOCs 在线监测设施并与

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各区政府（管委会）更新附件 2，报送市生

态环境局并抄送市交通运输局。

（三）加大支持力度。各区政府（管委会）、行业管理部门

积极出台鼓励政策，科学高效利用和发挥好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及

属地财政支持政策，推动汽修企业集约化、绿色化提升改造。对

主动改用低 VOCs 含量的环保型涂料、淘汰高 VOCs 含量溶剂型喷

漆房、迁入喷涂中心的企业，各区（功能区）及时汇总收集相关

整治资料，由生态环境部门适时申请纳入省级财政资金项目库候

选项目。鼓励保险公司车辆出保险和公务招投标优先采纳正规且

“环保型”汽修企业进行维修。交通运输部门要充分发挥行业主

管职能，引导和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牵头统筹指导各维修企业采

用新技术，推广低 VOCs 含量的环保型涂料和工艺普及应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主动指导开展培训学习和经验交流，共同

推进该项整治工作。同时加大汽修行业污染整治宣传，倡导正面

典型的示范作用。

附件：1.责任分工表

2.涉喷涂、补漆工序汽修企业排查整治清单

3.汽修（喷漆）行业推广使用低 VOCs 含量的环保型

涂料标准参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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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责任分工表

单位 职责分工

横琴新区管委会、各区政

府（管委会）

统筹规划本辖区内汽修行业的有序布局；实施行业的集约化、绿色化发展模式；落实有关政策和资金支持，开展排查、

清理取缔和污染治理工作，对辖区内汽修企业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履行属地政府的主体监管责任。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联合相关部门检查汽修企业作业人员上岗持证情况，推动汽修企业开展喷涂作业职业技能培训。

生态环境部门

强化督查督办，将汽修行业整治纳入到环境保护责任暨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指导、督促开展机动车维修行业污染防

治工作，与交通运输部门、市汽车摩托车销售维修行业协会联合对汽修企业开展自查自改宣贯培训，依法查处环境违

法行为。

交通运输部门

负责全市汽修企业的行业管理工作，牵头规范汽修行业有序发展，引导和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牵头负责对汽修行业维

修经营者是否依法备案或者备案事项是否属实进行监督检查，与生态环境部门、市汽车摩托车销售维修行业协会联合

对汽修企业开展自查自改宣贯培训，配合各区政府落实汽修行业的规划及相关要求，联合生态环境部门大力推动汽修

行业开展环保治理工作；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工作。

卫生健康部门 综合协调、指导行业主管部门督促汽修行业企业落实职业健康工作，依法查处违反职业卫生健康相关规定的行为。

应急管理部门 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行业主管部门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工作。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依法查处市场管理手续不全的汽修企业。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 依法开展汽修企业违反城乡规划建筑物、构筑物的查处，依法查处违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方面的汽修作业行为。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珠海监管分局)及珠

海市保险行业协会

发挥车辆维修保险职能，引导保险理赔的机动车维修进入共享涂装中心和使用低挥发性维修作业，推动汽修行业整治

工作顺利开展。

珠海市汽车摩托车销售维

修行业协会

在汽修行业内积极宣贯环保治理政策，与交通、生态环境等职能部门加强沟通，大力推广低 VOCs 含量的环保型涂料

的普及使用，积极动员各汽修企业自查自改，组织开展行业培训和交流，引导行业自律发展做强做大。

http://www.baidu.com/link?url=t-0eA8AGGRWQ_MQpHfqZxAeyJi0WsBzNk9QeazFQlcq&wd=&eqid=f963569900016312000000065c982526
http://www.baidu.com/link?url=t-0eA8AGGRWQ_MQpHfqZxAeyJi0WsBzNk9QeazFQlcq&wd=&eqid=f963569900016312000000065c98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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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涉喷涂、补漆工序汽修企业排查整治清单

序

号
区 镇街

企业

名称

是否

属于

城市

建成

区范

围

企业

地址

喷涂

车

间数

量

治理

方式

企 业 市 场 管

理、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维

修资质是否齐

全（含审批、

验收）（用文

字描述当前手

续完善情况）

是否使用低

VOCs 含量的

环保型涂料

（填报面、

中、底漆是

否使用，如

全部未使

用，填写否）

是否安装 VOCs

在线监测设施

（如不属于城

市建成区或已

使用低 VOCs 含

量的环保型涂

料的，该项不需

填报）

废气是

否达标

排放

备注

1

2

…

…

注：各区（功能区）具体工作负责人要对辖区内机动车维修企业建立联系渠道，做到企业整治信息动态更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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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汽修（喷漆）行业推广使用低VOCs 含量的环保型涂料标准参考表

类型

含 VOCs 原辅材料 可替代原辅材料

类型 主要成分 VOCs 含量 类型 主要成分 VOCs 含量

溶剂

型

涂料

中涂漆

环氧树脂、聚氨

酯、聚氨酯、丙烯

酸

45%

水性涂料

（含电泳涂

料）

醚类物质 2%

底漆
颜料、酚醛树脂、

油料
约 50%

高固体份涂

料
丙烯酸、聚氨脂、环氧树脂 约 15%

色漆
颜料、酚醛树脂、

油料
80% 粉末涂料 树脂、颜料、填料、助剂 0%

清漆
颜料、酚醛树脂、

油料
55%

紫外光固化

涂料

三丙二醇二丙烯酸酯、三羟甲基

丙烷三丙烯酸酯、三丙二醇二丙

4.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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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 漆） 烯酸酯、二甲苯、醋酸丁酯

电子束固化

涂料

（EB 涂料）

预聚物树脂（环氧丙烯酸酯、聚

酯丙烯酸酯、聚氨酯丙烯酸酯、

聚醚丙烯酸脂等）、稀释剂单体

低于 2%

稀释

剂

天那水、

蓝水、白

水

二甲苯、醋酸丁

酯、乙酸乙酯、环

己酮、乙酸异戊酯

100% 水性稀释剂 水 0%

注：1.低挥发性涂料是指：以水基型、高固体分涂料等涂料为主的汽车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挥发性有机物限值应

符合《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水性涂料》（HJ 2537）要求，即底漆 VOCs 含量≤75g/L，中涂漆 VOCs 含量≤100g/L，面漆

VOCs 含量≤150g/L。2.原辅材料种类不限于上表所列内容，VOCs 含量小于 20%的原辅材料均可用于替代溶剂型原辅材料。

3.上表中 VOCs 含量来源于《印刷、制鞋、家具、表面涂装（汽车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总量减排核算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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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19年 7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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